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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忠

经济时评

刘 鹏

实话实说

有此一说

杨 冬

轻描淡写式问责难解土地违法问题

日前，国土部和监察部、人保部等三

部委联合启动土地违法约谈和问责行

动，此次共有

12

家土地违法县市的“一

把手”被约谈。 被约谈的官员来自于陕西

渭南市、山西运城市、黑龙江佳木斯市、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湖北省

襄阳市、黑龙江铁力市、广西防城港市港

口区、山西大同县、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

区、辽宁灯塔市、浙江上虞市、辽宁庄河

市。

12

名地方官都表示，对被约谈感到很

震撼，深感自责，愿意接受国家土地总督

察的批评。

土地问责约谈的做法比过去的问责

方式都要严厉，相信会对一些地方官员产

生震动。 但是，无论国土部以哪种方式问

责，都无法完全遏制各地政府推动的土地

“违规”行为。

从国土部本次约谈对象来看， 带有

明显的“试点”性质。 这些地区并非最发

达地区， 无论是今年国土部挂牌督办的

案件所涉及的内蒙古鄂尔多斯、 辽宁沈

阳等城市， 还是此前被媒体曝光的

1457

宗囤地黑名单中数量占据前几位的广

东、重庆、江苏等都不在此次约谈内。 这

种多少有些避重就轻的约谈方式， 显示

国土部土地问责的决心不大， 无法起到

足够的震慑作用。

2008

年

6

月开始执行的 《违反土地

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对土地违规的处

罚给出了量化指标。 其中，根据违规和严

重程度不同，对县级以上政府主要领导的

四种处分，分别是警告或记过，情节较重

的，是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

才撤职。 另外，在易职或易地做官不能禁

止的情况下，即使被问责，问责也很有可

能成为一种“工作调动”。

土地问责的板子虽然打在地方政府

的屁股上，但土地问责难有显著成效。 因

为土地问题的根源事关制度———财税制

度甚至政治制度，远不是一个违规问责就

能解决的。

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源，

是土地违规行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自从

1994

年中国税制改革后， 中国地方

政府普遍面临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问题。

地方承担了较多的公共事务，但相应的财

政收入却被中央分走过高的比例。

房地产市场发展起来以后，土地出让

金收入的大幅增长，大量弥补了地方财政

的缺口。

2002

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收入达

到

2417

亿 ，

2003

年

－2007

年， 分别为

5421

亿、

6412

亿、

5884

亿、

7676

亿、

11947

亿，

2009

年进一步增至

1.5

万亿元。 地方

经济要发展，民生保障支出不可缺少，目

前地方政府又面临巨大的保障房建设资

金的缺口。仅

2011

年计划开建的

1000

万

套保障房，就预计需要建设资金近

1.4

万

亿元，接近

2009

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

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没有新的来源的情

况下，力度非常有限的土地问责根本无助

于杜绝土地违法行为。

对于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尚可通

过创意产业、总部经济、文化产业等占地

少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对于三线城市或县

级市， 基本上只有华山一条路———制造

业，而这必然要占用大量的土地。 虽然中

国经济面临转型，但并没有一个在全国统

一的、操作性强的转型方案。 在没有其它

部门配合的情况下，仅国土部门一家的问

责无法遏制地方政府对国内生产总值

（

GDP

）增长的追求。 更何况，对地方官员

的考核总体上仍是

GDP

挂帅， 对土地违

法睁只眼闭只眼，被国土部问责的概率不

大，因经济快速增长被提拔的概率却比较

大，这也让地方“一把手”有在土地利用上

大步向前的“勇气”。

因此，无论是本次国土部小范围的约

谈

12

位“一把手”，还是更大规模的问责，

估计都只是走走过场，总体上不大可能有

效遏制各地比较严重的土地违法行为。

总之，国土部不可能完全严格地去问

责地方政府，究其根源在于土地问题的根

源是财税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

是各种矛盾集中的体现。 因此，土地问题

未来最大的可能不是靠运动式执法来求

得解决，而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博弈之后

重新达成一种新的平衡。

（安邦咨询研究部供稿）

民众对调控失去信心

不可等闲视之

国土资源部

19

日晚发出通知，要

求各省区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及

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采取有力

措施，严格落实房地产监管和调控政策

措施，打击囤地炒地闲置土地等违法违

规行为，坚决抑制少数城市地价过快上

涨趋势。

控制房价疯涨，首要的任务无疑是

抑制房产用地价格的无序和暴涨。国土

资源部此次通知要求： 要打击囤地炒

地、闲置土地等违法行为；要增加保障

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中小套型普

通商品住房“三类用地”供应；要采取有

效措施，防止出现高价地；要对招拍挂

出让中溢价率超过

５０％

、成交总价或单

价创历史新高的地块，在

2

个工作日内

实行上报等等。 严厉而细致的要求，表

达了国土资源部抑制地价过快上涨，控

制地价在房价中成本比例的坚定决心。

然而，大多数公众对此却持悲观态

度，甚至直言不讳地称：这是一个应该

放到娱乐版块的“娱乐新闻”！笔者从网

络上观察发观，截至

20

日

14

时

30

分，

共有

1421

位网民参与新闻评论， 无一

不是对国土部这一通知的冷嘲热讽和

对未来地价得到有效控制的悲观表达。

最希望土地价格回落，房价恢复理

性的广大民众，为什么会对国家相关部

门的出台的调控政策不信任呢？答案说

复杂也并不复杂： 一是严重的失望心

态。

2004

年以来，国家认识到楼市泡沫

化严重，多次出手调控至今，房价不仅

未降，而且出现了相反的局势，似乎越

调价格越高。民众信心经不住高企房价

的打击，“鸭梨”巨大。 套用鲁迅先生的

话比较能表达出民众的困惑：“你不调

控我还明白，还勉强买得起房，你越调

我越糊涂，越买不起房了，为什么？ ”

二是以往的经验教训告诉广大民

众，从政策到实践、从通知到行为、从纸

上文件到实际落实一般会大打折扣。无

论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还是打

击炒地囤地，国家出台的一系列严厉政

策从各方面看都没有问题，但一旦落实

起来，恐怕就没有那么乐观了。 最典型

的例子， 莫过于国家规定

78

家房地产

非主业央企退市，但这一规定虽严厉而

明确， 然而不折不扣的执行却一拖再

拖，最后被各种变通的方式化解掉了。

我们什么都可以失去，唯一不能失

去的是民众信心。面对对房地产市场的

“悲观民众”，政府相关部门该好好反思

一下为什么，好好思考一下如何重振民

众的信心了。

吴睿鸫

房租挤出白领凸显城市模式之弊

� � � 不断蹿升的房租价格使沉寂良久的

白领返乡潮再度受人关注。 据报道，今年

前

11

月北京普通住宅房租价格达到

3179

元，同比上涨了

23％

，日益走高的租

金令部分北漂一族开始酝酿返乡工作之

可能。

高房价和高房租对白领阶层的挤出

效应，并不仅限于北京。 目前，诸多一线

城市房租的上涨， 正降低了部分白领立

足一线城市生活之可能。 如果说高房价

只是动摇而未击溃部分白领阶层在一线

城市呆下去的信心， 那么高房租对白领

阶层的冲击将更为严重。

当前， 一线城市对部分白领阶层的

挤出效应不断强化。 房租上涨的成因是

复杂的， 持续上涨的房价导致诸多白领

暂时购房置业无望后， 他们选择性地进

入租赁市场以蜗居形式追逐希望， 导致

租赁市场出现紧张。 房租涨幅远高于其

收入增速，一些白领不得不选择逃离。 崇

尚投机的住房市场加剧了租赁市场的困

难， 当前投资和投机需求主要着眼于房

市价差交易，这些人买入住房后，如果出

租过将不得不以二手居住房进行出售从

而压低价格， 因此大量投资房不愿进入

租赁市场，而更多以毛坯房的形式空置。

另外，当前预计开征的房产税将增加

住房保有环节成本，这部分新增税负成本

虽对投机交易房价影响有限，但却无形中

抬高了租赁市场的价格。 城中村旧房改

造等因素也是在助推着房租走高。

住建部近日颁布 《商品房屋租赁管

理办法》，要求出租住房的应当以原设计

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 这一政策规定

将增加分割出租屋的出租者之政策风

险，从而要么导致大量拼租出现，要么加

剧一线城市租赁市场的供给冲击， 从而

倒逼房租价格上涨， 这种规范必然带来

的是对部分白领和外来务工者的挤出效

应。 诸多一线城市房租的上涨，使部分白

领和外来务工者通过忍辱负重的蜗居生

存下去， 进而追求体面生活的概率大大

下降。

然而，房租上涨的挤出效应背后，映

射出城市经济发展的两难悖论。 殊不知，

这些蜗居于一线城市的部分白领和外来

务工人员， 主要服务于城市私人部门和

服务业。 这些领域是一个城市高速运转

所必需的部门， 同时这些部门的生产率

相对较低， 其交易成本则相对较高。 因

此， 房租的持续上涨既导致这些服务业

经营成本上升， 同时又抬高了外来务工

人员的生活成本， 在这些行业工资增长

空间受生产率低无法大幅提高， 在高房

租面前， 很可能导致服务业的竞争力在

一定程度上削弱。

同样， 房租的上涨将抬高一线城市

私人部门的运营成本和对部分白领产生

挤出效应。 而诸多中小私人部门是一个

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载体， 是城市分工

细化、专业化的主要载体。 一个城市的发

展不能仅依托基建投资和大企业的群

居，大型企业能群居一线城市，更多是这

些中小私人企业的专业化服务降低了其

运营成本。 因此，高房价和高房租给城市

带来的挤出效应， 不再仅仅是对部分人

力资源的挤出， 更需警惕的是对部分白

领的挤出效应。

毋庸置疑， 房价和房租的非理性上

涨，根源还是土地级差地租的虚幻增长。

而事实上， 城市土地级差地租之增长大

多源自土地使用用途的改变。 单位土地

产值增长低于土地级差地租之价格增

幅，那么地租（土地出让金）、房价和房租

的持续上涨本身就是一种虚幻的泡沫增

长，这将抬高城市经济增长和运营成本，

使城市经济陷入泡沫化增长陷阱。 一旦

城市的地租、 房价和房租等脱离该城市

实际水平， 城市的发展就不得不倚重更

大的城市化规模来制造土地级差地租来

维系运营。 这如同一个城市在一亩土地

上真正产生

100

万元的经济增加值，而

却在一亩土地上需要支付远高于

100

万

的投入， 且该投入仍然以两位数的比率

增长。是为用购房和租房供需来解读房价

和租金价格上涨之成因的问题所在，毕竟

供需状况是可以刺激和营造而出来的。

由此可见， 房价、 房租持续上涨之

惑， 很可能是让经济背负高成本运营的

发展之咒， 其挤出的绝不仅仅是部分白

领那么简单。

保荐和直投间

设立防火墙不实际

由于可能涉及

PE

腐败，券

商“保荐

+

直投”的商业模式正被

舆论和投资者架在道德的火架上

“炙烤”。甚至有舆论建议，监管层

应出台措施对上述模式进行限

制， 至少要建立起投行保荐与对

应直投公司之间的防火墙制度。

事实上，这种建议缺乏可行

性和操作性。 所谓的“防火墙制

度”，其实就是要求投行在人员、

项目、办公地点、决策机制等方

面完全分开。 但深究下去可以发

现，无论这种防火墙制度看起来

多么完美无瑕，但终究都避免不

了“形式大于内容”的结果。

据笔者了解， 目前国内投行

与旗下直投子公司在人员和办公

地点设置上基本已经分开， 多数

券商在人员配备上唯一有重叠之

处就是分管投行的副总裁往往同

时担任着直投公司的董事长或总

经理。当然，少数投行可能有更多

的人员在下属直投公司兼职。 不

过，这不是问题的本质。

问题的本质是券商与下属

直投公司间的关系就是控股与

被控股的关系。 这就是说，即使

券商的人员与直投公司做到了

完全分开，但券商对直投公司股

权控制关系却是实质性存在的，

券商对直投公司的运营及项目

决策仍具有实质性影响力。

按照这个逻辑下去，直投公

司必须做到与券商股权关系完

全分离，否则只能关张大吉。 对

于这种臆想的“绝路”，一位资深

投行人士反驳说，“比如交通局

长这个职位，不能因为这个职位

权力大比较容易发生腐败，就干

脆不设这个职位。 ”

至于针对项目的防火墙建

设，则更是困难重重。 目前舆论

的政策建议停留在两个层面，一

是要求直投公司不能在其所属

投行保荐的项目申报前半年或

一年内对对应项目进行投资，即

须回避突击入股现象；二是干脆

要求直投公司不能投资所属投

行保荐承销的项目。

对于第一种政策建议， 客观

地讲能有效起到防止投行与其所

保荐项目间灰色的利益交换。 不

过，遗憾的是，投行有足够的办法

来“应付”此项规定。比如，如果在

投行对项目有控制力的情况下，

投行完全可以建议项目推迟

IPO

材料申报时间， 从而为其直投公

司入股该项目留出时间差， 进而

符合监管规定。 一些有地方政府

资源背景的大型投行对此进行操

作时可谓游刃有余。

如果投行对项目没有控制

力，那么这种政策建议则完全失

去了意义。假想，在全民

PE

的时

代，一家对项目没有控制力的投

行，拿什么要求项目对其下属直

投公司提供入股机会。

以国内某投行为例，该投行

下属直投公司成立两年来，竟然

未在其所属投行保荐的众多项

目中投过一单。 该投行负责人解

释称：“现在保荐市场竞争非常

激烈，一个保荐项目往往是经过

千辛万苦、重重拼杀得来，这些

项目给的入股价格大都非常离

谱，风险太大。 ”对于第二种政策

建议，投行规避起来更容易。 最简

单的对策是，不同直投公司间进行

项目互换， 比如

B

直投公司是

A

投行的下属公司，

D

直投是

E

投行

的下属公司，

B

直投可以投资

E

投

行保荐的项目，

D

直投则可以投资

A

投行保荐的项目。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由于防

火墙制度很难做到有实质性的

内容，不如把重点放在严格审核

IPO

。 因为，如果一家劣质的

IPO

项目，投行可能会因为其直投公

司入股而对该项目进行过度包

装， 或虚假陈述以蒙混上市，这

种项目肥了投行，却大大损害了

投资者的利益。 如果一家优质的

IPO

项目， 投行把它挖掘了出来

进行保荐上市，就能够为投资者

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那么，作

为“伯乐”的投行为什么不能也

从中分享一下优质公司成长的

乐趣呢？

高速铁路

应告别贵族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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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铁路上海站开始受

理

2011

年寒假学生团体票预

售。 记者发现，春运步入“高铁时

代”， 对于家住长三角地区的学

生而言，返乡成本增加，面对几

乎翻番的票价，不少手头偏紧的

学生只好改坐长途车返乡。

按理讲， 春运是高铁美好

的“春天”，是赢利的最好季节，

然而学生流和民工流却逃离高

铁， 平时高铁的上座率更是可

想而知。 就在上个月，一则网贴

曝光沪杭高铁一人坐一节车

厢，帖子里附上了数张照片，引

起舆论大哗。

由于票价高空座率高，高

铁“英年早逝 ”的故事也不断

上演。 今年

4

月

13

日，湖北省

首趟卧铺动车组汉口—青岛

的

D352/3

次将暂停运行，

16

日起青岛开往汉口

D354/1

次

卧铺动车也停运。 该趟车开行

时间仅

5

个月。 同一天，京福

动车也已停止售票 。 一天之

内，有两条高铁线路停运的消

息，给新兴高铁时代的生存状

况敲响了警钟。

显然，试图打造“贵族”高铁

的想法是极其幼稚和脱离国情

的。 即便高票价也许能在短时间

内收回成本， 实现利益最大化，

但由于大多数公众对高票价用

脚投票，最终“贵族”高铁也难以

“高贵”起来。

我觉得，铁路部门不要光算

经济账，还要算民生账，高铁更

应是平民的高铁。 要想让贵族高

铁跑成平民高铁， 其实也不难，

一方面，高铁票价制定要赋予公

众参与讨论的权利，高铁票价应

让老百姓承受得起。 但笔者发

现，在已开通的高铁中票价制定

基本上是发改委与铁道部门闭

门作业。

高铁票价听证也必不可少，

惟有严格按照 《价格法》

23

条规

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

用事业价格、 公益性服务价格、

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

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举行

价格听证。 征求消费者、经营者

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尤其要切实

征求公众意见，才能保证高铁票

价的合理与公平。

当然，除引入价格听证制度

之外，也要参考国外经验。 在日

本， 从东京到大阪约

515

公里，

最快的“希望号”动车全程票价

是

14050

日元，占日本国民人均

年收入的千分之三左右。 倘若以

京福动车组软卧

1185

元为例，

将占到我国

2009

年城镇居民年

收入

17175

元的近百分之七。 横

向比，我国的动车定价确实高不

少，把票价降到合理水平，才能

实现双赢。

U盘变身苹果机，政府采购演好戏。

崽卖爷田无感觉，官花民税有玄机。

工作需要当借口，制度监督成虚席。

权力总有自肥症，加强制衡是课题。


